
報名須知 
 
一、如何報名：  

團體或個人報名：即日起請至台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諮詢報名。 

1. 請填妥報名表，依指定繳款方式至辦理單報名，並繳交報名註冊費：每人 NT$ 15,000 元整(視同訂金，為研習費一部份)。  

2. 繳交護照影印本(護照有效期限至少需在 2019 年 3 月以後，不足者需重新辦理)  

3. 在台完成報名經向欲赴國外學校確認後，辦理單位將會擇期寄出入學文件及收費單據，並請依繳款時程規定支付款項。  

 

二、繳款方式：  

所有費用分為三次繳納： 

1.第一次繳費：報名註冊費每人 NT$ 15,000 元整(視同訂金，為研習費一部份)，於台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報名時連同現金(或匯款或刷卡)繳納完成。 

2.第二次繳費：每人 NT$ 50,000 元整(機位開立確認金，為研習費一部份)，於機位確定開票前發給通知，並請即匯款至加拿大主辦單位帳戶完成繳費。 

3.第三次繳費：扣除前兩次已繳費用後之餘款(尾款，為研習費一部份)，請於開課 40 天前匯款至加拿大主辦單位帳戶完成繳費。 

  *匯款帳戶資料另行於繳費通知單載明。 

 

三、學員說明會： 

出發前將舉行學員行前說明會，同時分發學生資料袋，內含：學生緊急聯絡卡片、遊學事項手冊、航班表、海外遊學契約書資料。  

 

四、健康聲明： 

為了維護您的安全及權益，請於報名時同時簽署健康告知書，如有身心健康異常者，須一併繳交英文版醫生診斷病歷證明和醫生許可證明，學生報到後如果被發現與此不符，可能會

會影響醫療保險權益或遭學校終止活動課程。  

 

五、取消入學資格報名註冊費恕不退還：  

任何的取消及退費申請，必須向主辦單位或各地指定報名處提出書面申請書，在任何情況下報名註冊費恕無法退費。  

 

六、研習費包括：  

1.來回經濟艙機票(行李 20 公斤，但件數及限重依各航空公司及地區個別之規定，超出件數及超重者請自行付費) 

2.機場稅及機場燃料稅。（有另外於行程註明者，不在此限） 

3.依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規定投保海外遊學業履約保證險 1000 萬元，旅遊部分則依觀光局管理規則第 53 條規定，投保旅行業履約保證險 4100 萬元，本公司再提高每位學員保障，加

保旅遊責任險新台幣 500 萬元外加意外醫療險 20 萬元 ( 15 歲以下學員依保險法令規定最高投保金額為 200 萬元)，更提供海外急難救助險。家長或學員可依個人所需自行加保旅



遊平安保險或其他保險，相關條例請參考保險法相關規定。 

4.語文課程期間學費。(以學校實際時數為主及參考課程相關範例) 

5.分班測驗費、結業證書。（請參考課程相關範例） 

6.全天、半天及部份校區晚上的文化教育活動運動。 

7.語文課程期間由駐校辦事處服務人員提供協助服務。 

8.住宿家庭、學校宿舍或旅館(渡假村)住宿費用及每日二至三餐餐食費用；各學校及住宿及餐食供應情況各有不同，視各學區、學校及課程內容而定，部份學區午餐不包括在學費裡。

（若干課程活動另有規劃者，請依該項目課程說明規定）。 

 

七、學費不含：  

1. 護照工本費：$1,500 元(可自辦，如有需要可代辦)。 

2. 各國簽證費：依各國公布之簽證規費為準。 

3. 學校與住宿家庭往返交通費，自由活動期間個人與住宿家庭外出時，個人花費及午餐費用，視校區而定，部份校區午餐自理（請依各行程表上所列餐食標準為主）。 

4.住家至桃園國際機場的來回交通費。 

5.純屬個人之消費：如電話費、行李超重費、旅遊期間個人購物費用等。 

6.未列入行程之機票及有關費用。  

 

八、退費辦法：  

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，報名註冊費 NT$15,000 元整恕無法退還，學員於旅遊學習行程開始前得解除契約，但應繳交行政規費，並依下列標準賠償主辦單位之損失：  

5 月 1 日(含)至 5 月 10 日前取消報名，收取全額費用的 50%。 

5 月 15 日(含)後至報到日前 2 日(含)取消報名，收取全額費用的 75%。 

報到前 1 日(含)以後取消，收取全額費用的 100%。 

  *上述取消皆需以書面方式(限定信件、電子郵件)通知，並以加拿大當地日期時間為準。 

  *營隊期間因個人因素終止活動、違反營隊規定、牴觸加拿大法律等，致中途主動被動離營者，所有費用恕概不退還並須自負機票改簽費用，若導致他人損害或各項賠償情事，另須負擔損害賠償 

   費用之責任。 

  *前項各款作為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學習費用，應以旅遊學習費用總額扣除主辦單位所收取之報酬及支出（如航空公司機票、學校學費及發生之簽證費等）之必要費用後計算之。 

 

九、建議投保旅遊平安保險：  

所有前往各國遊學的學員，我們建議您能為自己做好旅遊平安保險的投保措施。  

 

 



十、責任問題： 

1. 為適應各地如天災、地變、罷工等突發事件和交通狀況，主辦單位保留更動權。 

2.因私人原因或不明因素而遭簽證國拒簽或拖延者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擔保責任。 

3.在課程或旅遊期間，如因個人行為不當，嚴重違反校方規定者，學校得保留中止課程的權利，費用則不退回，返回出發地之交通及住宿等費用，超出者由學員自行負擔（相關條例

教育部遊學契約第 30&31 項條例辦理）。 

4.如遇匯率鉅大變動、導致機票、交通、住宿費用等調漲之情況，主辦單位得酌量增減費用。受影響之學員有權選擇付此酌增之費用，或選擇不參加遊學團，主辦單位將於七個工作

天內退回全部款項(不含護照及簽證費)。 

5.在團體行動中，私自離隊自行活動者，請簽切結書並對自己個人的行為負完全法律責任。未滿 20 歲者，切結書須經父母簽署同意。  

6.用藥者請務必告知主辦單位，症狀嚴重者，為維護其他學員之權利，主辦單位得保留遣回學員之權利，學員必須負擔回程之機票及相關費用。 

7.學員上課活動單一國籍或混合國籍編班，請依各課程活動型態之不同、學生英文程度及依學校單位之招生狀況而訂，無法確保每位學生上課的班級均有多國的國際學生。 

8.學員必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，嚴禁攜帶違禁品，違例者自行負責。  

9.建議學員於活動期間，勿攜帶貴重物品，如手機、電子產品及過多的零用錢等，若遺失、損失或學員間的借用糾紛等問題，主辦單位不負相關之權責。 

 

十一、其他須知：  

1.出發日期及回程日期可能因機位問題而有所更動，以行前說明會提供資料為準。 

2.主辦單位可代辦護照及辦理前往國家之簽證。學員請於出發前的 40 個工作天繳交需要之證件資料、所需相片，請學員勿自行延誤，以免造成困擾，而影響個人權益。  

3.所有行程說明範例，可能因天候、交通、學校調整等而變動，請依實際開課課程活動表為準。 

4.學生繳交全部費用後，主辦單位將與學生個別簽訂海外遊學契約書。 

5.每團人數未達 15 人（自由行者除外），主辦單位保留出團權，如確定不出團，依消費者保護委  

 員會訂定教育部頒訂之「海外旅遊學習契約」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詳情請洽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

地址：40359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 號 

TEL：(04)2218-3455       FAX: (04)2218-3250 

網址：www.ice.net.tw 


